
110年全中運及學生聯賽菁英培訓補助計畫 

經費核定標準表 

壹、 外聘教練指導費 
(一) 教練費為補助性質，不足費用請申請單位自籌。 
(二) 教練之資格需具有該單項運動專長技能或相關證照，優秀

指導能力及動作示範能力，或曾擔任選手或實際指導選手
獲獎等。 

(三) 外籍教練每人每時支給 2,400元；中級以上具專長運動指
導之專任運動教練每人每時支給 1,500元至 2,000元。 

(四) 教練指導費應依規定辦理所得稅扣繳(外籍教練若未待滿
183日須先行繳稅)；申領教練指導費者，不得於同一期間
重複申領臺南市或教育部其他補助經費。 

(五) 核銷時須檢附簽到表及證照。 
貳、 選手營養費 

須於經費申請時註明品項、單價(不得逾新臺幣一萬元)，並檢據
辦理核結，不得以造冊方式逕行發給。 

參、 訓練及比賽之器材費、設備費: 
每件單價不得逾新臺幣 1萬元，並應覈實辦理。 

肆、 移地訓練費及參賽旅運費 
(一) 場地租借:覈實支應。 
(二) 住宿:每人每晚 400元，訓練地點須超過 60公里，覈實支

應。 
(三) 膳食:每人每餐 80元，每人每日最高申請 2餐，覈實支應。 
(四) 交通:以自強號計算。 
(五) 保險費:覈實支應。 

伍、 運動心理師及運動營養師諮商費、運動防護員或物理治療師 
(一) 運動心理師及運動營養師諮商費每小時最高 1,600元。 
(二) 運動防護員每小時 300元，每人每天補助 1,200元至 1,600

元。 
(三) 物理治療師每小時 400元，每人每天補助 1,200元至 1,600

元。 
(四) 聘任營養師、運動傷害防護員及物理治療師支援訓練工作

者，應聘請具有相關法令規定檢定合格，並執有有效期間
證照之人員，而其所得，應依稅法相關規定辦理所得稅扣
繳。 

(五) 核銷時須檢附簽到表及證照。 
陸、 雜支 

不可超過核定經費百分之五，並與培訓有關之支出。 


